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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93� � �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代码：2015-003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策划重大不确定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193，证券简称：山东如意）已于 2015年1

月1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告编号：2015-001）。

目前，该事项正在策划中，需进一步向有关部门咨询论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刊登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6日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于2012年2月16日生效，生效

之日起三年内，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基金代码：165705，以下

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翼A份额（基金份额简称：双翼

A，基金代码：165706）、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翼B份额（基金份额简称：双翼B，场内简

称：双翼B� ，基金代码：150068）两级份额。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本基金无需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5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zse.cn）和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上发布了《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公告》。为了保障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现发布本基金

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的基金存续形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转换为

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基金名称变更为"诺德双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双翼A、双翼B�的基金

份额将以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并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

务。双翼B将终止上市。

（二）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时双翼A的处理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3�年期届满，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双翼A�份额在最后一个

双翼A�的开放日赎回、或是在届满日转入"诺德双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投资者不选择的，其

持有的双翼A�份额将于届满日被默认为转入"诺德双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份额。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3�年期届满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3�年的对应日。如该对应日为

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基金合同》生效后3�年期届满日与双翼B�的封闭期届满日相同。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3�年期届满日前，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公告并提示双翼A�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作出选择申请， 双翼A�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届时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公告规定的方式作出选择申

请。

综上，基金管理人决定，2015年2月13日为双翼A份额的最后开放赎回申请日。双翼A�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作出选择赎回双翼A份额或是不选择赎回双翼A份额。投资者不选择赎回双翼A份额的，其持有的双翼

A份额将于2015年2月16日日终转换后被默认为转入"诺德双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份额。

（三）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时的份额转换规则

1.基金份额转换日的确定

双翼A和双翼B基金份额转换日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年后的对应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为2015年2月16日。

2.基金份额转换方式及份额计算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本基金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

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以份额转换后 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双翼 A、双翼B�按照各自

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

份额转换计算公式：

双翼 A�份额（或双翼B�份额）的转换比率＝份额转换基准日双翼A（或双翼B）的基金份额净值/1.

000

双翼A（或双翼B）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转换前双翼A（或双翼B）的份额数×双翼A�份额（或双翼B�份额）的转换比率

在进行份额转换时，双翼A、双翼B�的场外份额将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场外份额，且均登记

在注册登记系统下；双翼B�的场内份额将转换成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场内份额，仍登记在证券登记结

算系统下。

在实施基金份额转换时，双翼 A�份额（或双翼B�份额）的转换比率、双翼A（或双翼B）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转换后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基金份额转换后的基金运作

双翼 A、双翼B�的份额全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份额之日起 30�日内，本基金将申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接受场外与场内申购和赎回。份额转换后本基金上市交易、开始办理申购与赎

回的具体日期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基金的投资管理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3� 年期届满，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本基金的投资目

标、投资策略、投资理念、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投资管理程序等将保持不变。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

400-888-0009。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6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基金"）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中欧基金决定从2015年1月26日起增加好买基金为中欧明睿新起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00）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公告。

自2015年1月26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好买基金办理上述基金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业务办理的

具体事宜请遵从好买基金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ehowbuy.com

客服电话：400-700-9665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lcfunds.com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2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代码：002319，股票简称：乐通股份）自2015年1月19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已于2015年1月19日刊登

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1）。

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仍在商议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有明确进展后，公司

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接B15版）

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82080798

联系人：童彩平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及 www.jjmmw.com

（60）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1218号1栋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0571-28829790，021-60897840

传真：0571-26698533

联系人：张裕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http://www.fund123.cn/

（61）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高翔路526弄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021-20691835

传真：021—20691861

联系人：单丙烨

客服电话：400-089-1289

网址：www.erichfund.com

（62）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021-58870011

传真：021-68596916

联系人：张茹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63）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杨树浦路340号）C栋2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电话：021-38600735

传真：021-38509777

联系人：方成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64）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14号1幢11层110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14号1幢11层

法定代表人：路瑶

客户服务电话:� 95162

网址： www.cifcofund.com

（65）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电话：010-62020088

传真：010-62020355

联系人：翟飞飞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公司网址：www.myfund.com

（66）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9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电话：021-54509998

传真：021-64385308

联系人：潘世友

客服电话:� 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67）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

法定代表人：王斐

联系电话：010-59393923

传真：010-59393074

联系人：陶翰辰

客服电话：4008080069

公司网址：www.wy-fund.com

（68）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0571-88911818

传真：0571-86800423

联系人：杨翼

客户服务电话:� 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69）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范力

电话：0512-65581136

传真：0512-65588021

联系人：方晓丹

客服电话：4008601555

网址：www.dwzq.com.cn

（70）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电话：010-66555316

传真：010-66555133

联系人：汤漫川

客服电话：400-8888-993

网址：www.dxzq.net.cn

（71）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9号楼15层1809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C座1809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电话： 010-52855713

传真：010-85894285

联系人：程刚

客服电话：400� 6099� 500

网址：www.yixinfund.com

（72）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C座7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A座2208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电话：010-88312877

传真：010-88312885

联系人：段京璐

客服电话：400-0011-566

网址：www.yilucaifu.com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19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010-58573572

传真：010-58573580

联系人：马砚峰

网址：www.hsfund.com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1405室

办公地：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1405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经办律师：刘佳 张兰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王灵

联系人：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较高流动性为优先目标，力求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通知存款，短期融资券，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

期存款、大额存单，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

397天)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中国证监会及/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市场资金供求、利率水平和市场预期、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就业率水平、

国际市场利率水平、汇率等)，决定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长/中/短)和比例分布。

根据各类资产的流动性特征(主要包括：平均日交易量、交易场所、机构投资者持有情况、回购抵押数量等)，决定组合中各

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根据各类资产的信用等级及担保状况，决定组合的风险级别。

2.类别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整体策略要求，决定组合中类别资产的配置内容和各类别投资的比例。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流动性指标(二级市场存量、二级市场流量、分类资产日均成交量、近期成交量、近期变动量、交易场

所等)，决定类别资产的当期配置比率。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持有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税务处理、附加选择权价

值、类别资产收益差异等)、市场偏好、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的规定、基金合同、基金收益目标、业绩比较基准等决定不同类别

资产的目标配置比率。

3.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第一步筛选，根据明细资产的剩余期限、资信等级、流动性指标(流通总量、日均交易量)，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二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税务处理)与剩余期限的配比，对照基金

的收益要求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三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流动性指标(发行总量、流通量、上市时间)，决定投资总量。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具有存期灵活、存取方便的

特征，同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征。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

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4年4月21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4年3月31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固定收益投资

50,016,491.84 21.46

其中：债券

50,016,491.84 21.46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9,635,224.96 55.62

4

其他资产

53,406,295.69 22.92

5

合计

233,058,012.49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07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0.00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29,699,755.45 14.69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6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9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1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80天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120天。本报告期内无投资组合

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的情况。

（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1 30

天以内

44.34 14.69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

天

(

含

)-60

天

4.9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

天

(

含

)-90

天

14.84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

天

(

含

)-180

天

24.73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5 180

天

(

含

)-397

天（含）

-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88.86 14.69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9,974,011.60 4.9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9,974,011.60 4.9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40,042,480.24 19.81

6

中期票据

- -

7

其他

- -

8

合计

50,016,491.84 24.74

9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 -

注：上表中，债券的摊余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5.�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1 041354039

13

华能集

CP002

100,000 10,015,072.14 4.95

2 041361024 13

光明

CP001 100,000 10,013,377.22 4.95

3 011316005

13

华电股

SCP005

100,000 10,011,270.65 4.95

4 041369011

13

京机电

CP001

100,000 10,002,760.23 4.95

5 130236 13

国开

36 100,000 9,974,011.60 4.93

注：上表中，债券的摊余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6.�“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

含

)-0.5%

间的次数

-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157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06%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588%

注：上表中“偏离情况”根据报告期内各工作日数据计算。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始终保持为人民币1.00元。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

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每日计提收益

或损失。

（2）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的剩余期限小于397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总计在每个交

易日均未超过日基金资产净值20％。

（3）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且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4）其他资产的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1,696,130.61

4

应收申购款

51,710,165.08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53,406,295.69

（5）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基金成立至2014年9月30日）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A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

2012/12/31

0.2066% 0.0018% 0.0775% 0.0000% 0.1291% 0.0018%

2013/1/1

—

2013/12/31 3.2941% 0.0038% 1.3500% 0.0000% 1.9441% 0.0038%

2014/1/1

—

2014/ 3/31 0.9810% 0.0059% 0.3329% 0.0000% 0.6481% 0.0059%

2014/1/1

—

2014/06/30 1.8681% 0.0071% 0.6695% 0.0000% 1.1986% 0.0071%

2014/6/30

—

2014/09/30 0.9456% 0.0067% 0.3403% 0.0000% 0.6053% 0.0067%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B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

2012/12/31

0.2197% 0.0020% 0.0775% 0.0000% 0.1422% 0.0018%

2013/1/1

—

2013/12/31 3.5427% 0.0038% 1.3500% 0.0000% 2.1927% 0.0038%

2014/1/1

—

2014/06/30 1.9890% 0.0071% 0.6695% 0.0000% 1.3195% 0.0071%

2014/6/30

—

2014/09/30 1.0058% 0.0067% 0.3403% 0.0000% 0.6655% 0.0067%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①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12月11日。

②根据《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包括现金，通知存款，短期融资券，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

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中国证监会及/或中国

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需符合基金合同要求。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销售服务费；

4.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8.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9.基金的开户费用；

10.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0.33%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3%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

日支付。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0.10%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

日支付。

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25%，对于由B类降级为A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

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率。B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01%，对于由A类升级为B

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达到B类条件的开放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B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

率。各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经注册登记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

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4、本章第(一)款第4至第10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

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公司结合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情况，对其原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说明如下：

一、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二、 更新了“释义”部分的相关内容。

三、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四、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代销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相关信息。

六、 在“十、基金的投资”中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及最近一期基金业绩和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七、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4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投资者及时更新身份证件

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

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2012年11月16日发布了《基金管

理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

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

件已过有效期的，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要求客户进行更新。 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

的，基金管理公司认为必要时，应限制客户交易活动。

根据以上相关法律法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提醒广大客户，如果您的身份

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即将过期、已经过期或已失效，请您持当前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及时

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以免影响业务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01月26日


